
公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

發文日期: 中學良國 114. 牛 10.λ15 日
發文字號:中檢介執衡 113 年執 5281 字第 號

主告:公告發還本署 113 年執字第 5281 號受，刑人徐、有注: 詐欺索件!內

扣案贓款新台

依據:刑事訴訟法第

公告事項:

、上列扣押物
遷，特公告招

二、自公告之日起 2 年內，若主張條廠投接洽墓志;文fi!得檢具相關證

明文件，其狀
三、期滿無人聲請發還，其物歸國風i庫或廢，彙秦T川'1γ"'O-'" t肘…，們…t...~蚵‘:.;.、川句

四、本件副本抄送本署總務科(付貝贓戒身物勿庫) (110 '年度係管，字第 ' 1065

號)

五、本件確定日 113 年 3 月 21 日。

在

正本:本署牌示處

副本:本署總務科(贓物庫)

共一頁第一頁

數察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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